
七十七（－）．迏湟tw;會之會期

I、:

肆＂義決將暫i 」議'li 規則第一條修正女II

＂竺 'iii 會應於 fu 年九） l 之第 1固 J,~

期五起 1用會。＂

（一九四六年 l· _．） l 七 II

泊 Ii 丨·次令帶會淄）

七十八（一）．衡＇卜徵稅

人會I'k 決：

一·為使會 Ul渴間之公 1寸原則與鹽立過

職 HlIil 之 1、等原則完令官現起見，凡會日國

章「於山本剋墊角筍珀 I丶＾所支付之 ¢h1未與津貼

~-f·完令免稅；打，應油1t 1盡「'I_ f• 以蠲免。

：．闈於擬，「職 U 捐款）」空以｛＼衿演稅

之問地，茲牁1t發交1扛玫及預算「月地滔詢委

且處理。該全且g,f,.f,Jh 祕 LlK 向上查I;hU

常會提出新提安。

（一九四六年 l· -． )i 七 H

第｛」． f·次令怕會,1h)

七十九（－）．國際聯合會資產之移

交

人會成決：

一·核／ft 關於國際聯合會若fff1~移交
、E4'

聯合 1過之執 1司i'f（之協定及關於漓際嘛合
~'、~ · - · -＾7 、- ` ̂  -`^,` - ·「、'一、'--＇刁、＾，｀｀－

會若 I· 花產移仝嘛合國之執行成守冴；此租
、-、－·一·-

協定與i義定 14 係依據國際嘛壘兮會若「有產移
`-＾一'-一、'`、、-

交聯合湖之 ltM,； I· 劃 i}之規定阱 iI寸者，分
`^'…，、一……～～

見於本泱淑家附件一與附件二。

二·授權祕＇「長商 [1'］行政及預 nr"i 旭溶

詢委 ii 會及遴豊．常｝＂」，依據」心］討扣嘖之規
-~-· 

定，編造一確定之 tUi的 1 錄，俾對I: i!心行產

作級後 1l.i 值。，江澤 II 錄如紓渣詢委 U!!·

邑豊．iXM 及祕占長相 l1J1iJ 心， tll i3 什定。

（一九四六{1 丨｀－－: JI 七［］

泊 Ti. f ·次令體會治）

附件一

關於國際聯合會1}「資產移
`'～一·---~`- - _ - ̂ '－`-^-r、^'－

交嘀合國之執行市官之脇定
,-,`-^·- ^ －～，～，｀＾＾一·-、',- 

(-－九四，｀rL· JI I· 九 H 簽訂）

閬合滷大會根據一九四 k年二 JJ t·_:__:n 

所通過之決淑案，及國笠n並在倉上倉：根據一

九四 ''3 年四｝ l f· 入 Il 所通涵之決，：義戾，對國

- 際聯合會若「行產移交聯合阅之」江］計劃
- ～-、-～~r、^'- · ~ · - ~－一－一． －一·-～今丶

凸，｀依該社劃占中所述之財務條件，分別
`－·-·一

-f·以核准。

l固際聯合會由祕占長 Sean LESTER f I;: 

人，鹽立芭h1t祕 ·1l- 長馬1:H 內九代表＇兼辦'-lt

處 1 i r l\1. Wlodzimierz MODEROW 代表，蓺簽

'，」本協定，俾除共同計劃占，「所述之財務條
＾一－一．～丶，

件外，阱有關於此項耷產所有權之移磚之種

種詳細辦祛亦侍 Ih 此決定。

泊一條

f、動產權利之移轉應包括下列各項：

－-.國際聯合會根據其與瑞 i：聯邦於

-·九－九年； Jl - 4 1·)dH hIiiI 之協定，

{I'Ariana 地力及在該地自建之房舍阱享

f]之一切可轉讓權利；

：．國際聯合會對 Secheron 產業所屮

有之權利，如l3 文第一節所提及之一九

九年---:.H 二 t·kI」協定中所規定者；

：．國際聯合會對 II 內九與 Pregny 兩

池之產業所 1;s:有之令部所有權，其地域

面積總計二: (i - -:,四四六方公尺，包括

地皮若「．別叩四）iJf ．及其周圍之建榮

物；

四·「列各瑣權利：

（甲）一九：·八年六 J l t ·四 H t｛契中

呣栽之漓際聯合會地1女權，－－依據

晶項 f·｛契，拉脫維 1日政府廿冇 n 內瓦

rP (Petit --Saconnex l,'，h) 暗許產業一宗

－一及國際聯合會所保留之優先瞞買

權。

I. 囈關－加司，｀F－ H 二「 'Ml 之文件A/18（關於專合國者）

及文件 A/32(1).1946-X.,+I 鐵（關於國際嘛合會者）。

一尸 .. 
'' 



（乙）依據一九四（丶）年·: H 七 H 墮罡

豊與 Societe immobil祕re de la Place 

des Nations 所簽訂之賣契，國際嘛倉

晝所享有之地役權，及國際聯合會所

保留之膳買權。

第二條

勣產權利之移轉應包括「列各項：

（甲）國際稠合會在前述各處所有之裝

蠢．傢俱．辦公室設協與書籍．及儲存

之物資；

（乙）圖書館之占籍與收藏物；

（丙）國際專合會所有之裝滔．傢供·

辦公室設情與谨籍．及儲存之物資．而為

常設國際法院所使用者；

(T) 現在或會在國際聯合會各辦事處

之各項裝置．傢俱．辦公室設情與占籍

及儲存之物資，而仍為國際聯合會所有

者；

（戊）國際閽合會所屬各糾械及機關解

散後應歸國際覇合會所有之任何裝滔．

傢俱·辦公室設備與書籍．及儲存之物

資；

（己）儲存於各供應 A 處之物有，而為

國際聯合會所有者；

（庚）國際屬合會及常設國際法院之檔

案；

（辛）其他一切屬於國際聯合會之有形

財産。

第三條

＆輕同意：凡各國政府·各公共團體或

私入所贈與國際聯合會之各項贈品，無論其

是否業巳變為房含之一部，抑或仍保有動產

之性質，均應依據各該贈品贈與時所定之條

件，移交璽倉墨o

第四條

依據共同計劃占之規定：
'·-_- _-

（甲）國際勞I：粗棫得 1吏用大會廳及必

要之委員會會滾室·辦公宅設懾·以及

萁他有關之種種便利。其 l£ 用之峙間及

財務方面之條件，應隨時由聯合國與國

歷勞 l：粗織協，，義定之；

（乙）國際勞 I：糾棫得 1.「其 i也因公使用

者阱承受之同等條件 F ，使用 Ill tf 館。

第町床

國際聯合會將萁若「，f、動產移交與其承

受者時所移精之 I弓述行樺義務，應由豊立芭

擯負之：

（甲）依據一九四尸年七 n :-. n 之法
案，瑞 l：及 II 內九州將1t有 P(•tit-Sacon

nex 鼯 nr勺瓦市之地產（地 1閔七(` \ ; ;, 
第四張， lfu 積計一）L 公畝又九,.一公

尺）售與國際聯合會。據該法案規定，

若重行出售時，除依煦有關此屯之法fk

規定外， n-1-:1、應 1f1史其在該地 1団之建

哭權；

（乙）依據 I1 內丸 E務處與國際聯合會

於一九四一年二JI 二 1·m可訂協定第了

條之規定，關於地 I丶．管遘所負之義務應

移交該地產之承啞者；

（內）依據瑞 I：郵屯！＂i 與國際聯合會於

一九四二 iF七 JJ I7\II IiJt 成、T之協沿辦

法第；：條之規定，關於地「管消所負之

義務，應移交該地產之承受者。

第六條

凡移交之動產均應列人國際聯合會所編

造之財產 H 錄 1lI ，並於移交時由閬合國會同

査驗。

俎七條

本t/J, ＇心11 所規定之各項移交事「在應於一
7一＿－一－．．．

九四六年，＼ JI-II 執行之。

第八條

一·依據聯合國之委［i會附 U於 Jkh1 計
,、 7 ~ -`-- 

劃畫之報4；占第 I＼項（聯合國文件 A/18, 一
^,' 

九四六年一） l ．．丨 I\II) ，嘛合國應於國際閬

立之消理期內，准計·後者免 1t 使用各處房

產及附屬之1家供與，i'計出以及其因盟續1：作

而＇J, 要之物社，以迄各該項「作移交豊企墮

成］：作結束之時為 Jl: 。

一（）四



－二．其次，豊為便利國際聯合會之

清理L作起見，應准其於清理竣＊以前，免

費｛吏用各處房產及附屬之 1家供與設懾，以及

適當數垃之現有物孖。

第九條

國際聯合會與鹽倉遴應擬lU義定占，俾

於必要時補允本協定未盡之處，、比可藉以解
·-.7 

決囷移交而引起之各項實際問尬。

第「條

本協定自經國際聯合會祕苔長與壁仝墮
·• -.. -. · 

祕書長或其代表簽字之 n 起生效。

本協定於一九四六年L1l 「九 H1-f H 內
一－

瓦簽訂。協定共有四份，法文·英文各兩份，
~---、＾

英·法文本同樣作準。其祛文·英文之原本

各一份業已交與國際聯合會之代表，其餘曲

份由豊立週代表收執。

國際聯合會代k:

（署名） Sean LESTER 

鹽代表：

（暑名） W. MonERow 

附件二

關於國際聯合會若干資產

移交聯合國之執行議定書
'- ~ - -- ̂'-:^-. - ·一．－

（一九四六年 I\H-l1 簽訂）

國際聯合會祕書長 Mr. Sean LESTER 

及豊嶧祕占缸I H 內丸代表兼辦事處－t.任

M. Wlodzimierz MonEROW : 

備悉：按照曌立昱．上倉一九四，',年二「l

十二 H 決滾案與國際聯合會上立一九四六年

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所核准之關於國際聯合會

若干耷產移交聯合國之共同計劃it' 暫萁後
·一＿，－~ ·..- _ - ＿一＿-.- - 

一九四六年七月 t·九 H 之協定，業已於一九
· 

四六年 AH-I1 將 F列各項－手續辦理竣事：

一·國際聯合會之房產及其 f也不動產所

有權之移交事官業於一九四六年 I\H-H 辦

理完竣，並巳於同 I1 在瑞士聯邦及 H 內瓦州

+．地登記朋內為必要之登記。

二．所有動產－t有權之移交事官亦已於

一九四六年 AH-H 辦理完竣。

依據一九四六年七 JI I· 九 II 所玉「協定礽

六條之規定，－心］移交之動產均已女lj~歷
豊at ll-之財產［」錄內，刻正由豊全芭點

驗；－俟此項「作辦理完竣，牁另擬成定，I§:'

以 i3 杞錄。

：．此項行產之最後1h憤將{klU戶］計劃
、'-｀'－刁｀＾

，加,,之規定辦理。關於此'h 當另，；「特別墳＇走

內處珅之。

（簽名）
Sean LESTER 
W. MooEROW 

一九四六年八） I － H 於 H 內九。

入-f·（一）．聯合國暫行財務條例
`-'-- - －、一，～

大會議決：

湎過「＾列暫行財務條例，並訓令祕內長

向行政及預算「司頲 i咨詢委員會提出財務條例

t,t 案，僱供核淑， I1便旦於一九四七年常

會時採納。

（一九四六年 f· 二｝ l l· 一 II

第 1i 丨．五次令體會議）

附件

暫行財務條例

本暫行財務條例之拖行問間「1k會遍過

之 II 起千一九四七年年底Ir 。

財政年度

第一條

財政年度應依照曹通肝年於一 Jl-l1 開

始t f· 一二 Jl -:. f~-H 終 Ir. 。

預算

第二條

祕 t` 反應於上倉庫年常會時提出 l丶．一 1lk

政年度之預算占。

第 7·條

預算占於提出上查前，應山行政及預算

問魁諮詢委U會予以審仟。該歪且旦至速應

於上箝年阻會1用會四星期 ii庫］全體會目國

就預W問胆提出報伟占。

一（〉五


